
经修订和重述的独家购买权协议

本独家购买权协议（“本协议”）由以下各方于2021年1月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
国（＂中国”，为本协议之目的，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
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）北京市签订：

1. 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，一家在中国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，注册地
址为：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6号1幢1层lOlDl-7 （“独资公司”）；

2. 宿华，身份证号码： 433127198210300015 ；程一笑，身份证号码：
211202198401021751 ；杨远熙，身份证号码： 211011198405275519；张斐，

身份证号码： 310112197302020070；银鑫，身份证号码：
510726198503290010；胡长涓，身份证号码： 510522198108170303 （“现有

股东”）

3. 北京一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，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和存在的有限责任公司
，其注册地址为：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6号1憧1层lOlDl-8 （“内资公司”）

在本协议中，独资公司、现有月支东和内资公司各称“一方

鉴于：

(1）现有股东合计持有内资公司 100%股权权益。

(2) 2021 年，月 g 日，独资公司与内资公司签订了《经修订和重述的独家技术
咨询和瓦》f双》 （‘‘独家技术咨询和服务协‘议，，
公司与现有股东分别签订了 《经修订和重述的月主权质押协议》（“月支权质押协、

议”）等一系列协议。

现各方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1. 股朵夫买卖

1.1 授予权利。现有股东在此不可撤销地投予独资公司在中国法律九许

的前提下，按照独资公司自行决定的行使步骤，并按照本协议第 1.3
条所述的价格，随时向现有股东购买、或指定一人或多人（“被指定
人”）向现有股东购买其所持有的内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的一项
不可撤销的专有权（“股权购买权”）。除独资公司和被指定人外，任何
其他第二人均不得享有股权购买权。 内资公司特此同意现有股东向
独资公司投予股权购买权。本款及本协议所规定的“人”指个人、公

司、合营企业、合伙、企业、信托或非公司组织。

1.2 行使步骤。独资公司行使其股权购买权以符合中国法律和法规的规
定为前提。独资公司行使股权购买权时，应向现有股东发出书面通
知（“股权购买通知”），股权购买通知应载明以下事项：（a）独资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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